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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财产处分规定的
实践应用研究

张璐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

摘要：为了更好地解决实践中“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证据收集与认定困难、“公序良俗”理解

与适用差异以及与其他法律规定协调等问题，需要加强证据规则建设、明确“公序良俗”的判

断标准、强化法律之间的协调与衔接，并关注社会发展新趋势，及时完善法律规定。这样才能

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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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夫妻忠实义务的内涵与法律规定

夫妻忠实义务作为婚姻关系的重要基

石，不仅关乎伦理道德，更与财产权益紧密

相连。夫妻忠实义务，涵盖广义与狭义两个

层面。从广义而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双方有责任相互尊重、关爱，坚守对婚

姻的忠诚，杜绝任何损害婚姻关系及配偶利

益的行为。这具体体现为性生活方面保持忠

实，避免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杜绝恶意

遗弃配偶的举动；不能为了第三人利益而侵

害配偶权益等。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核

心聚焦于性忠诚，即夫妻双方都应自觉避免

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在现代社会

环境下，夫妻忠实义务不只是道德准则的内

在要求，更是法律明确赋予夫妻双方的责任

与义务，彰显了法律对婚姻关系的有力保

护，以及对家庭伦理秩序的积极维护
[1-3]

。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从基

本原则层面确立了夫妻忠实义务在婚姻家庭

关系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众多条款，与《解释（二）》

中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都和夫妻忠实义务

紧密相连。它们共同构成了保障婚姻家庭财

产权益的法律体系，明确了夫妻财产处理规

则，在一方违背忠实义务时，为当事人提供

权益保障，维护婚姻财产秩序。《解释

（二）》第七条规定则明确了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的财产处分行为的法律效力及法律后

果，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的裁判依据。

2 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财产处分的社会

热点现象分析

2.1 “婚外情赠与”现象频发

在现实生活里，“婚外情赠与”是极为

常见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财产处分情形。

部分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婚外异性发展出

感情，进而借助赠与财产的手段来维持这种

不正当关系。所赠与的财产种类丰富，像现

金、房产、车辆以及首饰等贵重物品都涵盖

其中。例如，某公司高管王某在婚姻存续期

间与李某发展成情人关系，为了取悦李某，

王某先后多次向李某转账共计 50 万元，并为

其购买了一套价值 200 万元的房产。这种行

为不仅严重伤害了配偶的感情，也损害了夫

妻共同财产权益
[4]
。

从社会影响来看，“婚外情赠与”行为

破坏了婚姻的神圣性和家庭的稳定性，引发

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它违背了公序良俗和社

会道德规范，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

对于无过错配偶和子女来说，这种行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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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损害了他们的合

法权益。在上述案例中，王某的配偶张某发

现后，生活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困境，不仅

面临感情上的背叛，还可能因财产的流失而

影响到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质量。

2.2 网络环境下的新问题：直播打赏与

虚拟财产处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直播行业迅速

兴起，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的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的财产处分问题。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

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主

播的现象日益增多。一些人在直播过程中，

为了追求一时的虚荣和快感，不惜花费大量

夫妻共同财产为主播刷礼物、打赏，数额明

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了夫

妻共同财产利益
[5]
。

例如，赵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沉迷于网络

直播，经常在某直播平台上观看某女主播的

直播，并频繁为其打赏。在短短几个月内，

赵某用夫妻共同财产为主播打赏了 30 万元，

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其配偶孙某发现

后，认为赵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

产权益，要求赵某停止打赏行为并追回已打

赏的财产。这种行为不仅涉及夫妻财产权益

的纠纷，还反映了网络环境下夫妻忠实义务

和财产处分的新挑战。

在虚拟财产方面，如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装

备、虚拟货币等，也存在夫妻一方未经另一

方同意擅自处分的情况。这些虚拟财产虽然

具有虚拟性，但往往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其处分也可能影响夫妻共同财产权益。在一

些离婚案件中，涉及到对虚拟财产的分割和

认定问题，如何界定虚拟财产的性质和归

属，以及如何处理因虚拟财产处分引发的纠

纷，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新难题。

3 《解释（二）》相关规定在实践中

的应用

3.1 赠与行为无效的认定与财产返还

在实践中，当夫妻一方以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的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时，法

院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综合认定赠与行为无

效：

一方面，从赠与行为的目的判断赠与行

为是否是为了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如果赠

与方与受赠方存在婚外情等不正当关系，且

赠与行为与这种关系密切相关，那么可以认

定赠与目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和公序良俗。

例如，在上文提到的王某赠与李某财产的案

例中，王某与李某存在婚外情关系，其赠与

财产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维系这种不正当关

系，因此该赠与行为的目的具有违法性。

另一方面，赠与财产的性质必须是夫妻

共同财产。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中，婚姻

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一般被推定为夫妻共同财

产，除非能证明是一方个人财产。若赠与方

处分的是个人财产，通常不适用有关夫妻共

同财产处分的规定。但如果赠与方通过不正

当手段将夫妻共同财产转化为个人财产后再

进行赠与，同样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赠与行为被认定无效后，依据《民法

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一是取得财产的应返

还，无法返还或没必要返还的要折价补偿；

二是有过错方需赔偿对方损失，若各方都有

过错，则应各自担责。在王某赠与李某财产

的案例中，李某应当将王某赠与的 50 万元现

金和价值 200 万元的房产返还给王某及其配

偶张某。如果李某已经将房产出售或对财产

进行了其他处置，导致无法返还，则应当折

价补偿。

3.2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

夫妻一方若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且严重损

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另一方依据《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可在婚姻存续期间

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比如一方将大量夫

妻共同财产用于婚外情支出、给第三者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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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等，就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

益”的情形。这一规定能及时保护无过错方

财产权益，避免财产进一步受损。例如，在

赵某直播打赏的案例中，孙某可以向法院请

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以防止赵某继续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保障自

己和家庭的财产权益。

3.3 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与损害赔偿

根据《解释（二）》第七条和民法典第

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存在违反夫

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在实践

中，法院会综合考虑过错方的过错程度、对

夫妻共同财产的损害情况、婚姻关系存续时

间、双方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具体的财

产分割比例。例如，在肖某与陈某的离婚案

件中，肖某婚后多次出轨，并向出轨对象赠

与大额财产，法院在判决离婚时，考虑到肖

某的重大过错，判决夫妻共同财产大部分归

陈某所有，对肖某少分财产，以体现法律对

无过错方的保护和对过错方的惩罚。

在婚姻关系里，倘若一方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无过错方除了能在财产分割时得到适

当照顾外，还可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

十一条的规定，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像

重婚、与他人同居这类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

行为，均在法律规定的可请求赔偿范畴内，

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和物质损害赔偿。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时，通常会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包括过错

方的过错严重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

给无过错方造成的精神伤害程度，以及当地

的经济发展水平等。而物质损害赔偿，则主

要用于弥补无过错方因过错方的行为而遭受

的财产损失，比如因过错方擅自处置夫妻共

同财产，导致无过错方在财产方面产生的实

际损失等。

4 实践应用中的难点与挑战

4.1 证据收集与认定困难

在涉及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财产处分的案

件中，证据收集与认定困难重重。无过错方

若想主张权利，需证明配偶存在违反义务行

为及财产处分事实。但婚外情行为隐秘，像

照片、视频等证据可能因合法性存疑，证人

证言也可能因证人与当事人关系而可信度不

足。财产处分方面，现金交易或隐蔽转账让

无过错方难以追踪资金和获取凭证。网络直

播打赏等新问题更是雪上加霜，直播平台交

易记录、打赏数据获取困难。例如，在当事

人需要从直播平台获取直播打赏的相关数据

时，直播平台可能以隐私保护、数据保存期

限等理由拒绝提供或提供的数据不完整。

4.2 对“公序良俗”的理解与适用差异

《解释（二）》规定违反夫妻忠实义务

的财产处分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然而实

践中对“公序良俗”的理解和适用差异明

显。法官、学者、公众对其内涵和外延认识

不一，导致对赠与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

判断不同。部分处于道德与法律模糊地带的

行为，如夫妻一方与他人暧昧时给予小额财

物，难以界定是否违反。此外，在不同的地

区、文化背景下，对“公序良俗”的理解也

可能有所不同，这也给法律的统一适用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

5 完善建议与未来发展方向

5.1 加强证据规则建设

针对证据收集与认定困难的问题，应加

强证据规则建设。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规定在涉及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财产

处分案件中，证据的收集方式、合法性标准

以及证明力的认定规则。例如，明确规定通

过合法手段获取的电子证据、视听资料等在

这类案件中的证据效力，为无过错方提供更

多的证据支持途径。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证

据保全制度，对于可能灭失或难以取得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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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允许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诉讼中申请法院

进行保全。在直播打赏案件中，当事人可以

申请法院及时保全直播平台的交易记录等证

据，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5.2 明确“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

为了减少对“公序良俗”理解和适用的

差异，有必要明确“公序良俗”的判断标

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

式，对“公序良俗”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细化

和明确。结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列举一些常见的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类型，

为法官在裁判中提供具体的参考依据。同

时，加强对法官的培训，提高法官对“公序

良俗”的理解和把握能力，确保法律适用的

统一和公正。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确认

具体裁判规则，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示

范。

5.3 强化法律之间的协调与衔接

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应加强不同法律之

间的协调与衔接。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时，

充分考虑各法律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法律

冲突和漏洞。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合同

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等相关法律的修订

和完善过程中，注重对夫妻忠实义务财产处

分相关规定的协调统一。在司法实践中，法

官应综合运用各相关法律规定，全面、准确

地处理案件。在处理赠与合同无效后的财产

返还问题时，既要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关

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又要结合合同编关

于合同无效后财产返还的规定，确保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得到妥善保护。同时，随着社会

观念的变化，对于夫妻忠实义务的内涵和外

延的理解也可能发生变化，法律应适时进行

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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